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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往往是两眼一摸黑。

时报记者杜翠摄

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
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意见？ 让我们来帮你吧。

法律热线：

020-34323197

Email

：

shuofa@xxsb.com

法治话题

签订合同前保证投资“高收益”和“保本”，签了合同后，不但高收
益成了泡影，还要“亏本”……随着银行理财产品零收益、负收益的不
断出现，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质疑，银行的收益、保本承诺不兑现，

能要求银行赔偿吗？对此，金融法专家表示，一方面，投资人要加强风
险意识，同时银行也要尽到必要的风险披露义务。

事实上，对于理财产品的投诉

并不少见。 就在今年 3 月 1 日，社

科院发布的《2008 银行理财产品评

价报告》，公布了一份名单，汇丰、

花旗、恒生、光大、招商等银行，因

为“理财产品运作信息严重缺乏透

明度”赫然上榜。 业内人士透露，时

至今日，全国几乎所有银行的理财

产品都存在“零收益”甚至“负收

益”的情况。

但为何仍有投资人选择“理

财产品” 呢？ 记者调查多家银行

后发现， 这和银行“推销” 手法

有关。 介绍理财产品时， 理财顾

问都会信誓旦旦地承诺“产品没

风险”、 “投资一定获利”。 事实

上， 许多理财产品在银行网站上

根本找不到详细介绍， 宣传内容

完全由理财顾问说了算。

而且，理财产品说明书里“市

值权重指数”、“回报锁高机制”等

专业术语“看晕”了不少投资者，投

资者最后往往只聚焦在“收益率”

这样的字眼上。

而投资者最为关注的“收益”

问题往往会被无限放大， 这几乎

成了银行推销理财产品的潜规则，

而风险却被轻描淡写。 记者在多

家银行的理财产品中看到， 相对

于动辄数十页的产品介绍， 产品

风险提示内容往往不足百字， 极

不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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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7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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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承诺落空 ，“负收益”频现，理财产品不实宣传请君入瓮

上了银行的当也奈何不了它？

专家：如不能告银行违约或误导，也可依据“广告法”维权

2007 年，市民李小姐接到某外

资银行理财顾问的电话，向她推荐

该银行的某种理财产品。“这是一

种保本型产品， 投资期限为 5 年，

但一年就可以赎回，不用付任何赎

回费，还能保障本金。 ”按照理财顾

问的介绍，这款理财产品不仅回报

率较高，还保证不亏本。

于是， 尽管没有完全看懂 50

多页的产品说明和合同文本，李小

姐还是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将 7 万

余元人民币存入该银行新开的活

期帐户内。

然而随着今年以来股市行情

的下跌，心存疑虑的李小姐致电银

行。 结果她被告该理财产品已亏损

近 10%。 但当时理财顾问还安慰

说，“最多损失一年的利息，本金不

会亏的。 ”

可到了 7 月底，李小姐又被告

知已亏损了 40%， 而且号称满一年

就能赎回的保本产品，变成了不仅

亏本还要收手续费，让李小姐无法

接受。

高收益理财产品转眼亏本

投资者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

他们能否以此为理由向银行索赔

呢？

“银行在发布产品时， 一般会

有一个确认函， 上面会有明确的免

责申明。 比如‘银行如有提供任何

演示或说明， 均仅供参考而不承担

责任’； 理财产品的说明书上也写

有‘这些资料不作为合同附件， 不

作为真实投资的参考’。”

免责条款为口头承诺护航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资银行

理财顾问表示， 只要合同上不出现

承诺收益率的条文， 那么根据上述

条款， 银行无需为达不到的“承

诺” 而担责。

律协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委员

索建国表示， 即便银行销售人员的

宣传上确实存在模糊甚至误导，“投

资人要起诉， 必须有证据证明银行

信息披露不到位。 ”但仅凭口头承诺

举证显然不够。

投资者可依广告法维权

律协政券期货委员会委员、 上

海柏年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 华东

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陈岱松

则认为， 即便不能诉银行违约或误

导， 投资者要索赔也可另辟蹊径。

“如果银行的宣传只是口头上

的， 投资者可以要求银行给出书面

的宣传材料， 即使材料上写有‘不

作为合同附件， 不作为真实投资的

参考’， 但一旦其内容与真实情况

相悖， 依然可以依据 《广告法》 的

相关条例将银行告上法庭， 主张自

己的权利。”

银行风险告知义务不明确

不少金融专家指出， 银行理财

产品设计本身没有多少问题， “关

键在于， 投资人的风险意识不是很

到位， 而银行对风险的披露也不到

位。”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

“理财产品无论盈亏， 银行都能获

利”。 业内人士透露， 在理财产品

中， 银行事实上“充当的是中介，

收的是手续费， 基本不担风险。”

但在金融专家看来， 自身不承担风

险并不能成为不披露风险的理由。

“银行在设计产品时应对投资

者进行引导和知识普及。” 专家表

示， 由于投资者和银行之间是委托

和代理的关系， 因此投资者有知情

权， 而受托人银行也有告知义务，

投资者的钱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但专家们也指出， 按现行规

定， 在银行的告知义务方面， 官方

规定的告知范围并不明确， 也不够

深入， 再加上为了吸引投资人投

资， 目前银行大多不愿主动披露这

些风险。

理财产品纠纷不断， 除了业已

存在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

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

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能否对理财

产品更好地加以管理呢？

建议司法解释约束宣传承诺

有专家指出，“银监会可以将上

述条例加以细化， 特别是在银行的

告知义务、 告知内容方面做更加明

确的规定。 ”

其次， 出台司法解释也有利于

解决纠纷。“可以参照最高法院《关

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

对理财产品的宣传资料加以约束。 ”

专家表示，根据司法解释，买商

品房时开发商提供的宣传资料有时

也属于要约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实

现可以起诉违约。“如果理财产品也

有这样的司法解释， 一旦出现宣传

材料和实际的理财产品不一致，投

资者维权也就不那么艰难了。 ”

据《上海法治报》

案例

动人承诺、专业术语砸晕投资者

现状

承诺落空，银行应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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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套房子， 上面写有
一家三口的名字。 当初买房的
时候，孩子还小，现在他已经是
成年人了，但他不是很孝顺。我
想问如果将来他想分房， 我们
能不能拒绝？ 王先生

律师解答：

首先，我们不清

楚您是哪里人，因为在广州，孩

子要年满16周岁才能成为业

主。根据广州的规定，年满16岁

才有身份证， 而有了身份证才

可以在房管局登记备案。 但其

他地方，可能政策更灵活。

但是，不管发生在哪里，既

然你们夫妻已经将孩子的名字

登记在房产证上， 那么证明你

们同意将产权的一部分给孩

子。 依据房地产“以登记为准”

的规定， 从法律上说你的孩子

已经享有房子的一部分。 而《物

权法》颁布之后，对私人财产的

保护更为严密。因此,�将来如果

你孩子想分房，你们不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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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上有孩子

的名字，能拒绝分

房给他吗？

9月22日，民政部等五部委

就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

有关问题联合下发通知。 通知

指出，公民捡拾弃婴的，应一律

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通知要求， 自通知下发之

日起，公民捡拾弃婴的，一律到

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查找不到

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 一律

由公安部门送交当地社会福利

机构或民政部门指定的抚养机

构抚养。 医疗保健机构发现弃

婴和弃儿， 也应及时向所在地

公安部门报案并移送福利机

构，不得转送他人或私自收养。

同时，通知还要求，要区分

不同情况妥善解决现存私自收

养子女问题。

据《京华时报》

捡拾弃婴须到

公安部门报案


